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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 10月 31日 90 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3月 16日 99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2月 6日 10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5日 107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 目的 

本校為褒揚教職員工之特殊貢獻及鼓勵其長期留校服務。 

貳、 範圍 

本校教職員工均屬本辦法之適用範圍。 

參、 權責單位 

一、人事室：審核資格、製作獎牌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本校為褒揚教職員工之特殊貢獻及鼓勵其長期留校服務，特訂定「中華大學教職員工褒

揚與服務資深獎勵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每學年度終了，實際在本校連續服務屆滿十年者，致贈獎狀；屆滿二

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者，致贈獎牌。 

第三條  凡辦妥留職停薪在案者，其服務年資視同連續，但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應予扣除。 

第四條  本項業務由人事室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將核符資格人員名冊通告全校各單位無誤後，陳

報校長核准後公開表揚。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於任職期間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於其離職、退休或逝世時，得由其單位

主管填具「中華大學褒揚令申請表」提出褒揚申請： 

一、 有教學、輔導特殊貢獻具體事蹟者。 

二、 有重要學術貢獻及著述，為當世所推崇者。 

三、 有重要發明，確屬有裨國計民生者。 

四、 其他對本校有特殊貢獻，足堪褒揚者。 

褒揚令得由受褒揚人或其配偶或親屬代領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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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使用表單 

一、中華大學褒揚令申請表 


